

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办理结果清单
办理单位：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	提案编号
	提案标题
	提案所提内容
	已完成事项
	推动的工作

	0022号
	关于推进我市废弃矿山开展生态修复的建议
	因地制宜，针对性治理
	按照“一矿一策”的要求编制生态修复项目施工图设计，针对历史遗留矿山存在的生态问题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保护优先、自然恢复为主、人工修复为辅”的原则，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，恢复和治理受损的矿山生态系统，完成项目施工图设计编制后，邀请水工环地质等专家严格审核把关，并按照批准的项目设计实施生态修复工程
	

	
	
	依法惩处、全方位打击
	督促责任主体履行生态修复义务。2022年，全市完成了82.2公顷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并完成关闭验收。2023年，全市计划修复的69.3公顷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，目前已基本完成生态修复工程。对拒不履行修复义务的，采取公益诉讼的方式促进生态修复工作开展
	

	
	
	修复项目，尊重规律性
	编制完成了《永州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，计划到“十四五”期末完成全市60%以上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，并规定了各年度的工作任务。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的统一安排部署，从编制项目施工图设计到竣工验收，时间一般为1年，此外，为确保生态修复效果，项目竣工后要求有三年的管护期。
	

	
	
	落实责任，常态化考核
	将2022年、2023年历史遗留矿山、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“夏季攻势”，联合市纪委监委将部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纳入“洞庭清波”专项行动任务清单，压实县市区政府责任，定期调度通报，纳入绩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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